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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文件

沪崇经规〔2021〕5 号

区经委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崇明区红榜

企业制度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集团（园区），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
根据区经委制定的《上海市崇明区红榜企业制度实施办法》的

通知（沪崇经规〔2021〕2号）精神，现将《上海市崇明区红榜企

业制度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加大宣传贯彻力度，积极组织企

业申报，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发展。

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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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红榜企业制度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崇明区红榜企业制度实施办法》，结合

本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（评选目的）

红榜企业制度不是一次性的评选活动，而是一个常态化机

制，其最终目的是持续优化崇明的产业项目，培育出一批符合世

界级生态岛产业发展要求、生产经营诚信守法且能树立绿色产业

发展标杆的优质企业，提升世界级生态岛的产业发展水平。

第二条（评选范围）

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均在崇明区的实体企业，其他经济类型

的市场主体不在评选范围内。

第三条（受理部门）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产业园区、区红榜企业制度联席会议成员

单位。（以下简称“各相关受理部门”）

第四条（申请材料）

1.《崇明区红榜企业申请表》；

2. 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(审核原件、收复印件)；

3.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

以上材料均一式一份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第五条（申报及受理程序）

（一）每年 12 月，区红榜企业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（以下

简称“联席办”）组织各相关受理部门开展“崇明区红榜企业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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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活动”。

（二）各相关受理部门通知所辖企业进行申报，对拟申报企

业进行初审，提出初审意见，盖章确认，将通过初审的企业汇总

后形成红榜企业推荐名单，于 12 月 31 日前上报至区联席办。一

个企业只能选择一个受理部门。

（三）区联席办汇总推荐名单后，将名单发送至区红榜企业

制度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议”）各成员单位，由成员单

位根据自身职责进行否决评价，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填写《崇明

区红榜企业否决评价表》，并于 14 日内汇总评价核查意见后上报

至区联席办。

（四）区联席办汇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核查意见，将评价

结果报联席会议审议，由联席会议提出复审意见，于 7 日内完成

盖章确认，形成红榜企业建议名单。

（五）联席会议审定后，将红榜企业建议名单在崇明政府网

站公示 20 天。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将红榜企业建议名单纳入崇

明区红榜企业名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六条（特殊受理）

对经营时间超过 1 年且正常原因错过每年申报期限的企业，

情况属实的，可即时向各相关受理单位提出申请，经联席办审核

同意后重启评选流程；已被评为红榜企业的当年无需再次申报，

次年直接由联席会议进行复评。

第七条（争议处理）

申报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可直接向区联席办提出异议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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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联席办在收到异议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单位完

成核查。异议申请内容经核实确有错误的，应将红榜企业名录予

以更正并向社会公布；异议申请内容经核实无误的，应及时通知

异议申请企业并出具书面反馈意见。

第八条（监督管理）

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在红榜企业制度评价、应用工作过

程中存在以下情形的，由区联席会议责令改正，造成重大损失或

者影响的，依法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关责任：

1.错误收集及报送信息导致红榜企业名录公布错误的；

2.违反规定对应收集的信息不予收集；

3.受理非红榜企业申报区级财政扶持政策，推荐非红榜企业

申报市级产业发展扶持政策。

第九条（附则）

（一）申报企业提供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不得弄虚作

假，否则一经查实，将移除出红榜企业名录，且 5 年内不得再次

申报。

（二）本细则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区联席办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崇明区红榜企业申请表

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3.崇明区红榜企业否决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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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崇明区红榜企业申请表

企

业

信

息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所属乡镇园区

法人代表 电话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期限

经营地址

所属行业

产值（万元） 税收（万元）

联系人 手机

申请理由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受理部门初审意见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联席办推荐意见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备注：1.“产值”是指评选年度的生产产值；“税收”是指评选年度产生的税收。

2.“申请理由”请写明是否符合红榜企业制度评选的各项评价指标。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4%BE%E4%BC%9A%E4%BF%A1%E7%94%A8%E4%BB%A3%E7%A0%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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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，申报崇明区红榜企业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

准确、可靠。我公司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企业： （盖章）

法人代表签字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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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崇明区红榜企业否决评价表

企业名称

否决评价意见

核查单位 （署名并盖章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负责人 日 期

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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